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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公开                 南建设函〔2017〕43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取消房屋白蚁防治单位备案和房屋白蚁防治合同备案
社会服务事项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关于印发佛山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关于各区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通用性标准适用问题的复函（第一批）》（佛府行函〔2017〕97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住建部门事项通用性标准适用问题协调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局向区审改办申请取消房屋白蚁防治单位备案（NH15C257）和房屋白蚁防治合同备案（NH15C253）两项社会服务类事项，现将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经区审改办同意，取消我区房屋白蚁防治单位备案(NH15C257)和房屋白蚁防治合同备案(NH15C253)两项社会服务类事项。各镇（街道）不再办理房屋白蚁防治单位备案和房屋白蚁防治合同备案业务。

二、已核发且仍在有效期内的《佛山市南海区白蚁防治企业备案证明》不再作为企业备案凭证。

三、各镇（街道）要积极引导白蚁防治企业纳入我市白蚁防治行业诚信管理体系，通过行业自律，业内监督，促进白蚁防治行业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申请取消房屋白蚁防治单位备案和房屋白蚁防治合同备案社会服务事项的复函（南审改办函〔2017〕117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6月30日

（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
�








